
本版责编：张雨
美编：林丽

电话：010-58302828-6847
E-mail:yangping0617@126.com

14

事件回放

热点追踪

医事法律
MEDICAL LAW

2016年8月25日

                         

主       编：邓利强

副 主 编：刘    凯

本期轮值主编：胡晓翔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柏燕军 陈   伟    陈志华

樊    荣 何颂跃   侯小兵

胡晓翔 江   涛   李惠娟

刘    鑫  刘   宇   聂    学

仇永贵 宋晓佩   施祖东

童云洪 唐泽光  王爱民

王良钢 魏亮瑜   王    岳

徐立伟   许学敏  徐智慧 

余怀生 杨学友  周德海 

郑雪倩  张    铮

专栏编委会

法院罚医院 10 万  无理又粗暴

8 月 19 日，开封市鼓楼法

院两名干警到河南省人民医院

调查核实梁某病历材料的真实

性。上午 11 时左右，他们首

先到达医院病案室，在出示介

绍信等手续后，要求调取梁某

的001463736号病历材料（图1：

介绍信上明确载明需要调取病

历的病历号和患者姓名）。但

病案室经过电脑查询发现，该

病历材料的患者并非梁某。干

警遂要求复印该病历，但病案

室出于保护患者隐私的考虑，

拒绝了复印，要求干警与自己

的主管部门医务处协调处理。

11 点 50 分，干警来到医

务处，出具了介绍信（图 2：

另一个版本的介绍信，该介绍

信上只载明了病历号，未载明

患者姓名）等材料，医务处经

过核查，出具了“手续齐全，

请病案室接洽”的书面意见。

但此时已过 12 点，遂告知法

院干警须等待下午 3 点病案室

上班后再行办理，并承诺优先

处理。

下午 3 点左右，两名干警

再次来到病案室，手持医务处

的书面意见，要求复印病历。

病案科首先表示，必须按照规

定出具身份证。法院干警拒绝

出示，后经过协商，病案室表

示可以办理，但干警要求 10

分钟内办理，病案室多次告知

无法在 10 分钟内办理完毕。

法院干警遂离开医院。

下午 5 时许，法院干警向

河南省人民医院病案室工作人

员送达了罚款决定书，以该院

无端刁难、无故推脱，不予配

合法院调查取证工作为由，对

其罚款 10 万元。

2016 年 8 月 19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收到开封市鼓楼区法院的一份罚款决定书，

被罚款 10 万元。收到决定书的河南省人民医院一脸懵，随即向上级单位申请了复议。

原来，开封市鼓楼区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人梁某声称正在河

南省人民医院住院，要求延期开庭。为确定情况，鼓楼法院应原告申请赴河南省人

民医院调取梁某病历。期间“不料”发生摩擦。而孰是孰非，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

罚款决定不应针对自然人
▲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胡晓翔

5问“10万元罚款”
▲ 武汉钢铁集团第二职工医院  纪光伟

综上所述，尽管事件还有一些待解之谜，医

院是否有违法和违规的行为，还要等待有关部门

的调查。就现有证据来看，开封鼓楼法院的法官

有公权滥用之嫌。有关部门应迅速、认真展开调查，

还事实于本来面目，将真相公之于众，以维护法

律的尊严。当然，医院有违法违规的行为，也应

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伴随该事件映入我们眼帘的，有包括当事法院子夜说明在内的各方对事件

过程的描述，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和视频。

纵观各方信息，我对这份罚款决定书，以及事件的有些环节，存有疑问，

不妨“穿刺”取样，以作分析。

第 一， 法 院 来 人 所

办案件，究竟是审理中

还是执行中？审理≠执

行。从《罚款决定书》

以外的信息来看，并非

“执行”中。

第 二， 究 竟 被 罚 款

人有何违法违规行为？

法犯何条？该份罚款决

定书上没有具体表述。

是否另外还有附页？暂

不得而知。

第 三， 罚 款 决 定 究

竟依据的是何法律依据，

没有明确列明。制式印

刷大量文字，可以理解，

是为了便利工作，但并

不意味着就可以囫囵吞

枣，整页纸一丢了事。

这与干脆丢下一本法律

法规汇编大全别无二致。

第 四，“ 汴 鼓 法 执

字第 1352 号”前写的是

“2015”，令人费解。而且，

罚款决定书上可以说没

有一个完整的公章，也

没有河南省人民医院的

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基

本信息。

第 五， 办 案 人 没 到

一个法人单位的法定对

外接待部门接洽办理司

法文书送达公务，而是

在一个法人单位内的非

法定接待部门和办公场

所丢下文书，不能不称

之为“有创意”。

第 六， 从 既 有 的 视

频画面和对话来看，很

难得出被罚款单位不配

合或者阻挠法院执行公

务的结论。可能相反，

从话语表达和形体语言

来看，得到的印象是，

那位女士比较急躁，或

者是焦躁，院方接待人

员在弱弱地应承。当然，

不排除这只是不完整画

面的印象。我愿意看到

法院提供出办案人有理

有节、必要释明的资料。

任 何 处 罚， 前 提 必

须是明确认定和指出有

该被处罚的行为存在，

然后是找到明确具体的

法律依据予以处罚。条

款项目点清清楚楚，不

能一锅烩。我们依法治

国，我们有理由呼吁，

处罚依据不能“躲猫猫”。

至 于 送 达， 不 能 弄

混了法律关系。罚款决定

针对的是“河南省人民医

院”，而不是病案室，更

不是某自然人。文书送达

的对象应是法人单位河

南省人民医院，该单位的

法定对外接受文书部门

是医院办公室，或者收发

室，而不是病案室。

综 上， 笔 者 认 为，

该罚款决定毫无理据，

不能成立。该文书应该

收入中国法制史教材，

作为案例警醒后世。

致使事件扑朔的六点疑问

文书送达对象搞错了

如果当事法官并没

有出示个人身份证和工

作证明，而且部分患者

资料不符，医院为保护

患者隐私，有权拒绝提

供复印；如果当事法官

出具了相关证明，医院

拒绝复印就没有道理了。

但从医院工作人员角

度出发，没有阻挠执法的

理由。以医院工作人员故

意阻挠执法，不符合常理。

医院有责任配合法

院工作，但在我国现行

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的条

款，以此做出罚款的决定

是荒唐的。而在视频中，

我们听到一位女性一直

在说：“我们没说不办，

我们已经在给您办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依

然要求 10 分钟内办理，

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查看法条具体内容，

医院并没有违反罚款判

决书中所描述的法条，

10 万元的罚款很难站住

脚。如果是因为没有在

10 分钟内复印病历，就

算是妨碍公务，似乎很

难令人信服。

罚款决定书的编号

是：“2015 汴 鼓 法 字 第

1352 号”。 也 就 是 说，

这个罚款决定是 2015 年

做出的，为何 2016 年，

事隔了至少 8 个月以后才

送达？如果是文字错误，

可见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

的态度。连国家的司法文

件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低级

错误；如果不是错误，可

见他们的司法执行力。

罚款决定书应是针

对 单 位， 具 体 应 呈 送

到 医 院 办 公 室， 而 不

是 病 案 室， 病 案 室 工

作 人 员 亦 无 权 支 付 医

院罚款。

医院是否违反了病历管理规定？

医院必须10分钟内完成复印？

10 万元罚款依据何在？

罚款决定书是认真的吗？

罚款决定书应该送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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